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会议室使用预约单

	使用部门
	
	使用日期
和时间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
	午    时    分

	活动名称
	
	经办人及
联系电话
	

	申请使用
的会议室
	○  1、十楼会议室1(综合教学楼1001室) 
○  2、十楼会议室2(综合教学楼1002室)
○  3、十一楼会议室1(综合教学楼1101室)

○  4、十一楼会议室2(综合教学楼1109室)
○  5、报告厅(文科楼)
○  6、学术报告厅（综合教学楼205室）

	使用 设备
	○音响扩声系统 ，话筒    只

○计算机

○投影机

○其它要求：

	使用部门负责人(签名)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	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没有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和学院负责人签字的预约单不予受理。

2、借用会议室请将本表填好后直接送至院办，由院办负责安排、提供服务(包括多媒体服务)。

3、会议室的使用范围：学校举办的会议和活动，各学院(部门)邀请的外单位的专家、来宾进行学术交流活动。

4、凡使用过程中发生设施损坏的，由申请单位负责赔偿。

5、此单可复印。

